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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用天然氣用戶安全檢查自治條例(草案) 

條文 說明 

名稱：臺北市公用天然氣用戶安

全檢查自治條例 

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

例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定

名。 

第一條 臺北市為加強維護公用

天然氣用戶用氣安全，

確保公共利益，特制定

本自治條例。 

明定本自治條例制定之目

的。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

為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

局（以下簡稱產業局）。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

關。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

下： 

一、 天然氣：指源自於

地下之氣態碳氫化

合物之混合物，其

主 要 成 分 為 甲    

烷占百分之八十以

上之氣體。 

二、 公用天然氣事業：

指以導管供應天然

氣予家庭、商業及

服務業等用戶之事

業。 

三、 表內管：指自建物

計量表出口處至管

線末端開關間之輸

氣管線。 

一、 明定相關用詞之定

義。 

二、 參酌天然氣事業法

第三條及大台北區

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章程第三條、陽

明山瓦斯股份有限

公司營業章程第三

條、欣湖天然氣股份

有限公司公用天然

氣事業營業章程第

三條、欣欣天然氣股

份有限公司營業章

程第三條等規定。 

 

 

第四條 天然氣用戶管線設備

有毀壞、破損、漏氣或

其他異常情形時，用戶

或使用者應即關閉天

一、 明定管線設備有異

常情形時之處理方

式。 

二、 管線設備有異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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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氣開關，停止使用，

並即通知公用天然氣

事業派員處理，未修復

前不得使用。 

前項情形，公用天然氣

事業應於收到通知後

一小時內派員到場檢

查，並於二十四小時內

完成修復。但有正當理

由，無法於期限內到場

檢查或完成修復者，不

在此限。 

 

形時，若不即時處

理，可能會衍生進一

步的危險，故應立即

關閉天然氣開關，停

止使用，通知公用天

然氣事業派員處理。 

三、 為避免進一步危害

之發生，並避免公用

天然氣事業之拖延

修復致用戶受有無

法使用天然氣之不

便，爰明定公用天然

氣事業到場檢查及

修復之期限。 

四、 因實務上登記為「用

戶」之人與實際使用

者未必相同，例如於

房屋出租之情形，往

往登記之用戶為房

屋所有權人，但實際

之 使 用 者 為 承 租

人，故有同時規範用

戶或使用者之必要

（以下同）。 

五、 主管機關與本市四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

研商會議該等單位

表示，依其供氣範圍

及交通狀況，應可於

一小時內派員到場

檢查，且可於二十四

小時內完成修復，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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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確認應無窒礙

難行之處，且若確有

正當理由而無法於

期限內到場檢查或

完成修復，亦可依本

條第二項但書之規

定不受前開期限之

限制，故一小時內到

場檢查及二十四小

時內完成修復之期

限規定，應屬妥適。 

六、 參酌大台北區瓦斯

股份有限公司營業

章程第三十一條、陽

明山瓦斯股份有限

公司營業章程第三

十一條、欣湖天然氣

股份有限公司公用

天然氣事業營業章

程第三十一條、欣欣

天然氣股份有限公

司營業章程第三十

一條等規定。 

第五條 因新建、增建、改建、

修建房屋、室內裝修或

其他原因致有損壞或變

更天然氣管線設備之虞

者，用戶或使用者應先

通知公用天然氣事業辦

理管線遷移或變更。 

前項情形，於公用天然

氣事業辦理管線設備遷

一、 第一項明定用戶或

使用者有損壞或變

更天然氣管線設備

之虞之情形時，應通

知 公 用 天 然 氣 事

業，以使公用天然氣

事業得即時辦理管

線遷移或變更，避免

發 生 管 線 設 備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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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或變更前，不得新

建、增建、改建、修建

房屋、室內裝修或其他

致有損壞或變更天然氣

管線設備之行為。 

第一項辦理遷移或變更

之費用，由用戶負擔。 

壞，致生危害於用戶

及公眾。又參酌建築

法第九條關於建造

房屋之行為類型。 

二、 第二項明定於第一

項情形，公用天然氣

事業辦理管線設備

變更或遷移前，不得

修建房屋等行為，以

避免於過程中損壞

管線設備，致生危害

於用戶及公眾。 

三、 避免費用負擔主體

之不確定性及公用

天然氣事業於實務

上辦理困難，並考量

建造房屋等行為倘

所有權人未知悉恐

有疑慮，爰於第三項

明定費用應由用戶

負擔，且參酌大台北

區瓦斯股份有限公

司營業章程第十一

條、陽明山瓦斯股份

有限公司營業章程

第十一條、欣湖天然

氣股份有限公司公

用天然氣事業營業

章程第十一條、欣欣

天然氣股份有限公

司營業章程第十一

條等規定，有關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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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辦理遷移或變更

之費用，係由用戶負

擔。 

第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產

業局得會同相關機關強

制檢查天然氣用戶管線

設備： 

一、 用戶或使用者拒絕

公用天然氣事業依

天然氣事業法第四

十八條第一項所為

之定期檢查。 

二、 其他有具體事證，

經產業局認定影響

供氣安全之虞者。 

用戶或使用者應配合前

項強制檢查，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檢查。 

一、 明定主管機關得強

制檢查之要件及不

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檢查之義務。 

二、 天然氣用戶若拒絕

公用天然氣事業對

其天然氣管線為定

期檢查，將無法及時

檢測天然氣管線是

否為安全使用之狀

態，若此時天然氣管

線有老舊、毀損等足

以引發漏氣或氣爆

之情形時，將對公共

安全造成危害。 

三、 公用天然氣事業雖

得依天然氣事業法

第四十八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之規定，報

請主管機關同意，並

會同相關機關人員

對於天然氣用戶管

線進行強制檢查。惟

依前開規定，直轄市

主管機關僅立於監

督之地位輔助公用

天然氣事業為前開

管 線 強 制 檢 查 事

宜，並無主動進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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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氣管線強制檢查

之權限，而有另行規

定之必要。 

四、 依地方制度法第十

八條第十一款第二

目之規定，關於災害

防救（含預防及救

護）之規劃及執行，

屬直轄市之自治事

項，直轄市得訂定自

治條例以茲規範。為

預防公用天然氣用

戶拒絕管線設備定

期檢測所生災害，其

相關預防措施之執

行，如進行強制檢查

等，屬前開直轄市即

臺北市自治事項之

範疇，而得自行訂定

自治條例規範之。 

五、 再者，依地方制度法

第二十八條第二款

之規定，創設、剝奪

或限制地方自治團

體居民之權利義務

者，須以自治條例定

之。強制檢查對於人

民居住權及所有權

完 整 行 使 有 所 限

制，須以自治條例定

之，若僅以自治規則

之方式規定，其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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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顯有疑慮，爰於本

條規定相關要件。 

第七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

強制檢查應依下列通知

程序為之： 

一、 公用天然氣事業通

知用戶或使用者於

文到五日起十五日

內約定配合檢查。 

二、 前款期限屆滿後，

用戶或使用者拒絕

檢查，產業局得通

知用戶或使用者於

十五日內配合檢

查。 

三、 前款期限屆滿後，

用戶或使用者仍拒

絕檢查，產業局得

會同相關機關及公

用天然氣事業進行

強制檢查。 

 

 

一、 明定用戶拒絕定期

檢查時強制檢查應

遵行之通知程序。 

二、 強制檢查雖僅短暫

限制其居住權及所

有權之完整行使，並

未對其自由權及財

產權有長久性及難

以回復性之侵害，但

仍屬對於居住權及

所有權完整行使之

限制。因此，除有明

定實體要件之必要

外，在程序上亦應採

取「告誡」之措施，

亦即應先催告義務

人自動履行義務，於

義 務 人 拒 絕 履 行

時，方以強制方式為

之，以符人民權益之

最大保障。 

三、 至前條第一項第二

款所定「其他有具體

事證，經產業局認定

影響供氣安全之虞

者」之情形，因已有

影 響 供 氣 安 全 之

虞，情況較為緊急，

故不予規定其程序

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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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第六條所定之強制檢查

方法如下： 

一、 解除占有、使用或

限制使用動產、不

動產。 

二、 進入住宅、建築物

或其他處所。 

三、 其他以實力直接實

現強制檢查之方

法。 

產業局會同相關機關及

公用天然氣事業進行強

制檢查時，檢查人員應

主動出示證件表明身

分，並應告知事由。 

產業局為強制檢查時應

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

得逾達成強制檢查目的

之必要限度。 

一、 明定強制檢查得採

取之方法。 

二、 除明定強制檢查之

實體要件、程序要件

外，對於強制檢查得

採取之方法亦應予

以規定，以使主管機

關及民眾均可知悉

及預期，避免爭議。 

三、 為使用戶確信檢查

人 員 行 為 之 適 法

性，因此檢查人員進

行檢查時，須使用戶

能確知其身分，並有

告知事由之義務，爰

於第二項規定。 

四、 強制檢查所採取之

方法不得違反比例

原則，爰明定第三項

之規定。 

五、 參酌行政執行法第

三條及第二十八條

第二項之規定。 

第九條 強制檢查之結果有以

下情形，用戶或使用者

應於產業局通知之期

限內完成改善：  

一、 天然氣用戶管線

設備有毀壞、破

損、漏氣或其他

異常情形。 

二、 改裝表內管未經

一、 明定強制檢查結果

之處理方式。 

二、 強 制 檢 查 僅 為 手

段，其目的在於維護

公用天然氣之使用

安全，故強制檢查之

結果有不合規定之

情形，即應限期改

善，以維護公共安



2016/3/21 

9 
 

條文 說明 

公用天然氣事業

檢驗合格。 

三、 其他違反天然氣

相關法令或檢查

作業之情形。 

 

全。 

三、 參酌天然氣事業法

第四十八條第一項

中段之規定，並明定

「不合規定」之具體

情形。 

第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產

業局得命公用天然氣

事業停止用戶或使用

者天然氣之供應：  

一、 天然氣用戶管線

設備有毀壞、破

損、漏氣或其他

異常情形。 

二、 改裝表內管未經

公用天然氣事業

檢驗合格，且有

安全之虞。 

三、 用戶或使用者未

於公用天然氣事

業依天然氣事業

法第四十八條第

一項或前條所為

之限期改善期限

內完成改善。 

四、 用戶或使用者違

反 第 四 條 第 一

項、第五條第二

項或第六條第二

項之規定。 

公用天然氣事業為執

行前項所定之停止供

一、 明定停止供氣之要

件。 

二、 公用天然氣之使用

不 僅 為 用 戶 之 便

利，若使用不當，亦

可能對公共安全及

民眾之生命、身體、

財產造成危害。此時

為避免緊急危難及

增進公共利益，即有

停止供氣之必要。 

三、 依地方制度法第十

八條第十一款第二

目之規定，關於災害

防救（含預防及救

護）之規劃及執行，

屬直轄市之自治事

項，得訂定自治條例

以茲規範，惟其不得

與憲法、法律或基於

法律授權之法規等

上 位 階 之 法 令 牴

觸。為預防公用天然

氣用戶拒絕管線設

備定期檢測所生災

害，其相關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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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得進入用戶或使用

者之住宅、建築物或其

他處所，並為停止供氣

之必要行為。 

第一項停止供氣之原

因消失後，公用天然氣

事業、用戶或使用者得

向產業局申請恢復正

常供氣。 

之執行，如停止供氣

等，屬前開直轄市即

臺北市之自治事項

之範疇，而得自行訂

定 自 治 條 例 規 範

之。惟天然氣事業法

第三十條規定：「公

用天然氣事業在其

供氣區域內，對於請

求供氣者，非有正當

理由，不得拒絕。」

故自治條例中之停

止供氣事由仍須符

合正當理由，方無牴

觸法律而無效之情

形。爰考量正當性及

必要性，就左列四款

影響公用天然氣使

用安全之情形，規定

主管機關得命公用

天然氣事業限制或

停 止 天 然 氣 之 供

應，並規定限制或停

止供氣之原因消失

後，得向主管機關申

請恢復正常供氣。 

四、 再者，依地方制度法

第二十八條第二款

之規定，創設、剝奪

或限制地方自治團

體居民之權利義務

者，須以自治條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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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停止供氣直接限

制人民自由權及財

產權之行使，須以自

治條例定之，若僅以

自治規則之方式規

定，其適法性顯有疑

慮。 

五、 另實務上公用天然

氣管線與水、電管線

不同，若欲停止供

氣，必須進入用戶處

所方得執行，否則必

須停止整棟大樓之

供氣，與斷水斷電可

自室外切斷個別用

戶之水電不同，爰訂

定第二項規定，賦予

公用天然氣事業得

進入用戶處所之權

限，以收停止供氣之

實效，並避免影響同

一大樓之其他住戶

權益。 

六、 參酌大台北區瓦斯

股份有限公司營業

章程第二十六條及

第二十七條、陽明山

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章程第二十六

條及第二十七條、欣

湖天然氣股份有限

公司公用天然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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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營業章程第二十

六 條 及 第 二 十 七

條、欣欣天然氣股份

有限公司營業章程

第二十六條及第二

十七條等規定。 

第十一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

產業局處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之

罰鍰，並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 

i.       一、天然氣用戶或使用  

者違反第四條第

一項規定者。 

ii.       二、公用天然氣事業違

反第四條第二項

規定者。 

iii.       三、天然氣用戶或使用

者違反第五條第

二項規定者。 

iv.       四、公用天然氣事業違

反前條第一項產

業局所為命停止

天然氣供應規定

者。 

一、 明定違反義務程度嚴

重之罰鍰。 

二、 本條所定情形，其程

度已達直接影響供氣

安全之嚴重程度，包

括管線設備有異常情

形未停止使用及通知

處理、新建房屋等行

為有損壞或變更天然

氣管線設備之虞而逕

行修建等、未遵守主

管機關停止供氣等命

令，故由產業局處以

本自治條例最高金額

之罰鍰，並通知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三、 另依地方制度法第二

十六條第三項之規

定，自治條例所處罰

鍰最高以新臺幣十萬

元為限。 

第十二條 天然氣用戶或使用者

違反第六條第二項之

規定者，由產業局處新

臺幣一萬元以上二萬

一、 明定違反義務程度輕

微之罰鍰。 

二、 用戶或使用者規避、

妨礙或拒絕強制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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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之罰鍰，並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 

查，其程度雖未達直

接影響供氣安全之嚴

重程度，但亦非僅為

通知義務之違反者，

故處以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二萬元以下金額

之罰鍰，並通知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

施行。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

期。 
 


